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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

[Table_Summary]  海绵城市政策力度远超以往，市场规模巨大（接近 10 万亿元）。习

总书记提出构建海绵城市之后、海绵城市进入“确定试点城市阶段”、

已获得实质性进展。国家近期提出海绵城市 75 号文，政策力度远超

原先计划、并已上升至国家战略。按照海绵城市建设导则，海绵城

市每平方公里建设投资成本在 1.5-1.9 亿元之间，全国 657 个城市如

果都要在 2020 年完成任务，整体投资接近 10 万亿元； 

 海绵城市项目进展处于初级阶段；项目倾向于“集约化”、对企业综

合实力要求提高。目前海绵城市项目进展处在初级阶段（大多数还

处在项目规划以及小尺度项目建设阶段），国家支持 PPP 模式在海绵

城市中的运用。海绵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尚处探索阶段，需要创新建

设运营机制。海绵城市整个建设板块里最核心要点之一，是利用绿

色生态手段替代传统工艺来解决相关问题。海绵城市项目模式未来

发展趋势是从“碎片化”走向“集约化”，对企业综合实力要求不断

提高，仅擅长海绵城市产业链部分环节的企业在获取海绵城市“打

包”项目上存在挑战； 

 技术、业绩、资金运作等方面具备综合实力企业占据优势地位。预

计 2016 年 1 季度将成海绵城市项目落地黄金时段。针对海绵城市。

公司需要拥有技术积淀，例如具备排水防涝业务技术、参与过住建

部组织的技术工作、对每年海绵城市技术要点比较熟悉。此外企业

需要对项目通盘资金运作具备经验、以利于 PPP 项目运行。针对海

绵城市，公司需要做两大方面准备：一是资金筹措，二是技术储备。

（1）公司如果是上市公司则可以发布定增方案进行募资；公司自身

资产、以及资本运作（集中资金、或采取低成本资金）也可用于海

绵城市项目。（2）从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营产业链来看，公司需

要在人力资源、技术细节、产品储备实现明显改善。如果公司不具

备相关业务优势，可以通过收购拥有甲级资质的设计院进行外延式

拓展，如缺乏道路业务经验、则可并购具备道路建设资质公司来满

足海绵城市建设需求，为后续工作提供保障； 

 综合实力企业将有选择性的展开项目角逐，而非全盘接收。参与海

绵城市建设主体的未来项目不会局限于示范城市；此外在示范城市

中综合实力企业也会进行筛选。公司擅长的业务领域、利润回报率

相对较高、所在地政府支付能力较强等的项目更受欢迎；特别是流

域治理方面，在整个湿地建设、生态建设上，综合实力企业可能更

有兴趣，而像小区透水涂装、绿地及道路建设等利润率低、业务不

擅长的领域，综合实力企业的兴趣可能较为薄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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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核心观点：海绵城市淘金，能者居之 

 

海绵城市淘金，能者居之。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海绵城市之后、海绵城市

进入“确定试点城市阶段”、已获得实质性进展。国家近期提出海绵城

市 75 号文，政策力度远超原先计划、并已上升至国家战略。海绵城市

整体投资接近 10 万亿元，市场空间巨大。目前海绵城市项目进展处在

初级阶段（大多数还处在项目规划以及小尺度项目建设阶段），国家支

持PPP模式在海绵城市中的运用。海绵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尚处探索阶段，

需要创新建设运营机制。海绵城市整个建设板块里最核心要点之一，是

利用绿色生态手段替代传统工艺来解决相关问题。海绵城市项目模式

未来发展趋势是从“碎片化”走向“集约化”，对企业综合实力要求不

断提高，仅擅长海绵城市产业链部分环节的企业在获取海绵城市“打包”

项目上存在挑战。 

 

综合实力企业是海绵城市领域的优秀标的。预计 2016 年 1 季度将成海

绵城市项目落地黄金时段。相关公司希望在跟踪的若干个城市中于 2016

年有所斩获。技术、业绩、资金运作等方面具备综合优势的企业将占得

先机。针对海绵城市，公司需要做两大方面准备：一是资金筹措，二是

技术储备。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创新、企业资金运作对海绵城市项目进展

至关重要。综合实力企业的未来项目不会局限于示范城市；此外在示范

城市中实力型企业也会进行筛选。项目具备以下特征将受到欢迎：公司

擅长领域、利润回报率相对较高、所在地政府支付能力较强等。 

 

 

2. 海绵城市淘金，能者居之 

2.1. 政策力度远超以往 

 

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海绵城市之后、海绵城市进入“确定试点城市阶段”、

已获得实质性进展。2013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，习总书记提出三个

“自然”（自然渗透、自然蓄积、自然净化）、建设海绵型城市。此前

中国城市很长时间集中在污水处理问题上；但是城市排水内涝、水污染

对环境影响、热岛效应等问题均一直没有被顾及。2013 年，总书记提出

构建海绵城市以来，住建部在 2014 年先后出台了海绵城市建设的文

件，同时又联合财政部和水利部启动了 16 个海绵城市建设的申报工

作。申报工作在 2015 年 4、5 月份已定，经过 100 多个城市申报与 2 轮

评选、最终 16 个城市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试点资格。 

 

国家近期提出海绵城市 75 号文，政策力度远超原先计划、并已上升至

国家战略。9 月 29 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李总理提出要马上在全国范围

内开展海绵城市建设；10 月 11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“关于推进海

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”75 号文。75 号文提出 2 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

是 2020 要实现所有城市 20%以上的海绵城市建设任务，第二个阶段是

2030 年要实现 80%的海绵城市建设任务。根据住建部中国水工业网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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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国家针对海绵城市现有力度已经超过原先计划。原有计划是：住建

部系统内通过海绵城市 3 年试点、然后陆续推广。75 号文的发布等于全

面展开工作，非试点城市也要行动。所以目前形势已经上升至国家策

略。 

 

2.2. 市场空间接近 10 万亿元 

 

海绵城市整体投资接近 10 万亿元，市场空间巨大。按照 75 号文要求，

657个城市在 2020年全面完成任务——即不低于 20%的海绵城市建设任

务。按照海绵城市建设导则，海绵城市每平方公里建设投资成本在

1.5-1.9 亿元之间，全国 657 个城市如果都要在 2020 年完成任务，整体

投资接近 10 万亿元。住建部中国水工业网现在正在做海绵城市建设的

大数据工作：原来只是统计 16 个试点城市，现在变成了统计全国，所

以统计工作尚未完成。 

 

2.3. 项目进展尚处初级阶段 

 

目前海绵城市项目进展处在初级阶段，国家支持 PPP 模式在海绵城市中

的运用。根据 16 个试点城市工作会议（武汉召开），16 个试点城市目

前进展大多数还处在项目规划以及小尺度项目建设阶段。对于试点城

市，国家已经提出重要奖励要求，即采取PPP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项目、

国家给予 10%的资金奖励。从 16 个试点城市的中期工作汇报情况来

看，所有试点城市对 PPP 运作尚未有实质性成果，有的城市还没有思

路，有的城市仅有 1-2 个项目马上开始招标。因此 2015 年 4 季度投资机

会预计不会太大。但是在 4 季度还有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，所有关心投

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机构一定在思考 75 号文带来的影响、以及自

身如何介入海绵城市投资方向。 

 

海绵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尚处探索阶段。75 号文中最核心内容之一是第 9

条“创新建设运营机制”，即要和以往运营机制有所不同。此前污水处

理领域执行的是单个项目，采取的模式是 BOT、TOT 等，是传统成熟的

市场化运作模式，这种模式也促使国内污水处理在近 10 年内实现高速

增长，但是海绵城市建设领域产生的是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、生态效

应，看不到经济效应。从国外情况来看，欧美许多城市的建设项目资金

部分通过激励机制来解决，即如果通过收费不能解决径流排放任务，

那么管理部门将征收管理费。但是我国目前尚未有城市开展此项工作，

更多还在政策探索阶段。 

 

2.4. 企业综合实力有待考验 

 

海绵城市整个建设板块里最核心要点之一，是利用绿色生态手段来解

决相关问题。第一，自然渗透解决内涝问题。原来内涝主要通过修管道

解决，现在海绵城市主要通过生态方法、自然渗透解决，即将雨水导入

地下，这样就不需要通过修管道进行排放。从工程造价角度，按照海

绵城市的理解，自然渗透解决城市雨水积压尤其内涝问题，其投资要明

显低于过去的修管道雨污分流方式。第二，解决雨水问题的绿色生态方

法还包括修植草沟、雨水花园、绿色街道、大尺度透水涂装等。第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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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绿化景观工程量会显著增加，能够分解雨水中污染物的植物要大

面积种植；同时要新建园林项目，许多城市将其作为抓手以实现景观结

合，即不仅具有功能效果，还要具有美观效果。 

 

海绵城市项目模式未来发展趋势是从“碎片化”走向“集约化”，对企

业综合实力要求不断提高。从整个海绵城市建设运营来看，国家未来明

显趋势是不希望项目碎片化运营。例如 16 个城市申报项目之时，需要

完成不低于 15 平方公里的建设任务，但是有些城市报了 400-500 个项

目，数量众多不便于管理。住建部希望把碎片化项目进行集约化运作。

集约化运作对投资机构的要求比较高：首先要具备资本实力，即融资成

本要低，其次需拥有运作资本能力，此外还要有解决方案的整合技术。

因此海绵城市工程是系统性工程，目前具备综合实力企业或投资机构很

少，有些企业资本实力很强、但是解决方案技术来源存在问题；有些企

业原本做下游终端产品、长期做雨水利用产品并积累了大量经验，尤其

在北方缺水地区的雨水利用企业经验确实丰富，这些企业也看到了海绵

城市行业未来具有良好发展前景，因此目前存在相关企业欲从下游走

向上游。这对该类下游企业是一大挑战：虽然这类企业在雨水利用产品

方面拥有丰富经验，但是要提供海绵城市全流程解决方案并不容易，这

些企业可能仅掌握海绵城市建设的某几个环节，但是全流程的海绵城市

建设要求还达不到。 

 

 

3. 综合实力企业将成海绵城市领域优秀标的 

3.1. 2016 年 1 季度有望成为海绵城市项目收获季节 

 

预计 2016 年 1 季度将成海绵城市项目落地黄金时段。第一批 16 个示范

城市从名单公布走到今天，经过三部委上报 3 年行动预算以及专项规划

工作等流程，近期已有一部分城市的先期项目（如道路、局部小区等）

开始进入招标程序，有些规划设计也在招标。财政部正式下达拨款以来，

2015 年下半年是海绵城市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。目前从市场来看，海绵

城市还没有实现产业爆发，需等到 2016 年。2016 年第 1 季度预计第一

批 16 个示范城市的绝大部分 PPP 合作方均将确定。 

 

综合实力企业有望在跟踪的若干个城市中于 2016 年有所斩获。目前相

关企业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、筹标准备、与甲方标前沟通等工作。

与以前污水厂单一标的不同，PPP 项目比较复杂、尤其是海绵城市的 PPP

项目，甲乙双方无论在商务条款还是具体技术实现互信都需要长期标前

沟通。针对具体项目，只要有意向投标、均要提早准备，因为后面成立

PPP 项目公司需要政府与企业长时间合作，像一次婚姻，需要长期的沟

通过程。城市选择公司、公司选择城市属于双向选择，公司也将在具体

合同中投资很大，选择标的城市非常重要。综合实力企业有望在跟踪的

若干个城市中于 2016 年有所斩获。 

 

3.2. 拥有技术、业绩、资金运作等综合实力企业将占据优势 

 

公司需要在技术、业绩、资金运作等方面具备综合优势。当前公布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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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海绵城市合同主要围绕设计以及部分小型项目（围绕必须要做的项目

以及时效性较强的项目）。公司如果很早即开始做排水防涝业务，目前

可将产业链延伸到整个流域治理，这些业务经验均将对整个海绵城市项

目成功获取产生推动作用。公司如果参与住建部组织的技术工作，对每

年海绵城市的技术要点比较熟悉。最后公司整体需要对项目通盘资金

运作具备经验、有利于 PPP 项目运行。 

 

针对海绵城市，公司需要做两大方面准备：一是资金筹措，二是技术储

备。（1）资金筹措方面，如果公司是上市公司，则可以制定并上报定增

计划；公司自身资产、以及资本运作（集中资金、或采取低成本资金）

也可用于海绵城市项目。（2）从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营产业链来看，

公司需要在人力资源、技术细节、产品储备实现明显改善。如果公司

不具备相关业务优势，可以通过收购拥有甲级资质的设计院进行外延

式拓展，如缺乏道路业务经验、则可并购具备道路建设资质公司来满

足海绵城市建设需求，为后续工作提供保障。 

 

海绵城市单独项目金额在 20-40 亿元，对于大型企业产生的资金压力不

会过大。未来 5-6 个月内，海绵城市 PPP 招标中比较大的合同包金额应

该在 20-40 亿元，10 亿元级别项目比较常见，很少会有 50 亿以上。所

以对大型企业的资金压力不会太大。 

 

3.3. 综合实力企业将有选择性的展开项目角逐 

 

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创新、企业资金运作对海绵城市项目进展至关重要。

海绵城市第一批试点城市比较幸运，国家补贴比较大，所以第一批示范

城市的建设压力总体来讲不大；而 75 号文要求未来所有城市均做成海

绵城市，后续投资可能存在压力。但是在新城建设中，采用海绵方法和

不采用海绵方法的投入成本差距不会超过 10%；此外政府购买服务的激

励模式正在形成，若想缓解政府采购资金压力，本质上讲可能需要将特

许经营进行扩展，如从江扩展到网、从网扩展到园，将特许经营范围加

大，减少政府中短期支付压力，从而对整个现金流回流产生良好作用。

对于公司来讲，1 家上市企业绝对不能全部使用自有资金去做海绵城市

项目，自有资金如果不进行循环利用、时间过长会出问题，需要采用基

金等多种模式解决融资难题。 

 

综合实力企业将有选择性的展开项目角逐。具备综合实力企业未来项

目不会局限于示范城市；此外在示范城市中实力型企业也会进行筛

选。项目具备以下特征将受到欢迎：公司擅长领域、利润回报率相对较

高、所在地政府支付能力较强等。特别是流域治理方面，在整个湿地建

设、生态建设上，综合实力企业可能更有兴趣，而像小区透水涂装、

绿地及道路建设等利润率低、业务不擅长的领域，综合实力企业的兴

趣可能较为薄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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